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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或遭受不法分子侵害的背后往往
存在家庭监护不力等共性问题。

针对该现象，长宁区检察院第

七检察部（以下简称 “长宁未
检”）特别开展“督促监护令”工

作，用来督促、引导父母对孩子
履行监护人应尽的职责和义

务，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针对不同类型的监护问题，督促

监护令分为“指导型”“建议型”

“强制型”三种。
在一起涉童工问题的行政检

察案件中，涉案单位涉嫌违法违
规聘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

人。涉案未成年人无心向学，而家
长却放任其停学、打工，甚至深夜
仍“人在归途”。经具体了解，涉案

未成年人家长并非不想管孩子，
而是出于缓解孩子心理压力、帮

助孩子提早适应社会的目的，允
许孩子外出打工。针对类似“想管

却不会管”的家长，长宁未检发出
“指导型”督促监护令，通过以案

释法、推荐书目、亲子活动等多种
形式，督促家长帮助孩子早日回

归课堂、关注孩子情绪变化、培养
孩子防范意识，指导家长对未成

年人采取合适的监护方式。同时
联合公安机关依法向其制发整改

通知、线索移送人社部门、建议对

涉案者严厉查处。

在另一起未成年人涉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的刑事检察案件中，长宁未检了

解到涉案未成年人父母忙于打工，忽视了
与孩子沟通交流的问题，导致孩子在网上

结识到不良朋辈、被教唆实施违法犯罪。针
对类似“管了却管不够”的家长，长宁未检

发出“建议型”督促监护令。通过检校家宁

萌共育坊、宁萌家长课堂、社区家长沙龙等
公益活动，鼓励家长学习认识孩子的心理

状况，建议其纠正教育观念、增加亲子间交
流、平衡工作与对孩子的陪伴。

而在一起涉未成年人盗窃案件中，家
长放任孩子长期脱离监护，独自在外地打

工。像类似“根本不想管”的家长，长宁未检
则发出“强制型”督促监护令，强制要求其

当场写下保证书、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课程、
与检察官每周一信，时刻意识其监护人身

份，为孩子做好榜样、注重孩子的日常生活

与心理成长、与孩子共同学习法律知识。
家长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窗口。通

过推出相关督促监护令，给“甩手”家长

念“紧箍咒”，监督父母更加注重家庭教
育关心孩子成长是必要的，也是卓有成

效的。自长宁未检实行分类督促监护模
式以来，已帮助不少涉案未成年人重拾对

生活的信心、促进其家庭塑造良好的氛围，

为推动筑牢未成年人家庭保护“防线”做出
了有益探索。

特约通讯员 钱宇文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陈雨婷

给
“甩
手
”家
长
念
“紧
箍
咒
”

长
宁
区
检
察
院
推
出
督
促
监
护
令

    张阿姨与爱人都是知青， 张阿

姨45岁时就办了退休手续回到了上
海。当时儿子读高中，不久就交了个

女朋友，姓陆。小陆经常到张阿姨家
来，起初对张阿姨很尊重。三年后，

不知什么原因，小陆闹情绪了。

一次， 小陆对张阿姨说：“我来

你家也有三年了，你好像没有诚意，

到现在也不买婚房。”张阿姨家现住
的房子是张阿姨婆家老房动迁后买

的， 张阿姨夫妻俩根本没有能力买
新房。小陆于是就不高兴了，此后再

也没有来过张阿姨家。

其实小陆与张阿姨儿子仍在交

往。 两年后， 儿子跟张阿姨说要结
婚，张阿姨得知还是小陆，便劝儿子

另找一个，但儿子执意娶小陆为妻，

张阿姨怎么劝也劝不动。 老伴就劝

张阿姨，既然儿子喜欢就算了，张阿

姨也就没有多说。 当时双方家长碰
了个头，主要谈婚房的事。张阿姨知

道小陆不愿与他们住一起， 提议小
两口买个一室一厅的房就可以了，

等爷爷奶奶过世后， 如果嫌住房小
再换房。儿子不听，执意与准岳母一

起去看房，结果看中了一套。张阿姨

只得把外地的房子卖了付首付，其
余就让小两口用公积金贷款。 没过

多久，小陆父母声称，女儿与张阿姨
儿子已分手。

张阿姨的邻居是个热心人，见

张阿姨儿子年纪不小了， 就帮他介

绍了一个女孩子，不知怎地，这事被
小陆知道了， 便要死要活地缠着张

阿姨儿子， 于是两个人又重新和好
结婚了。张阿姨给了儿子十万元，还

买了一万多元的金饰给小陆。婚后，

听说小陆怀孕了，张阿姨十分高兴，

把小陆接回家中照顾。 小陆当时一

直发烧，张阿姨就带她去医院检查。

医生嘱咐吃点泡腾片， 张阿姨马上

买来让小陆吃，小陆不肯吃，婆媳俩
因此发生了矛盾。第二天，小两口就

搬回小陆娘家，至今没有回来。隔了

几天，张阿姨问儿子近况，儿子称孩

子没有了，是小陆上医院做掉的。

张阿姨怕邻居笑话，就动手写了

五页纸的信给小陆， 向小两口道歉，

希望小陆不计前嫌， 大家好好过日

子， 但小陆至今没有给张阿姨回信。

儿子的生日与儿媳只相差一天，张阿

姨在儿子生日那天，特地到酒店定了

一桌酒席，买了一个大蛋糕，想就此
尽释前嫌。谁知儿子、儿媳都声称要

出差，无法出席。为了与儿子沟通，张
阿姨一晚上学会了发短信，不知给儿

子发了多少条短信，但儿子从来没有

回复。一次，张阿姨通过儿子的一个

同事， 得知儿子因胆囊炎住院开刀，

立马赶到医院，劝儿子出院后回父母

家，好方便照顾。因急着赶到医院，没
顾上买东西，小陆竟说：“来医院看病

人，东西也不带。”张阿姨夫妻俩气得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忿忿不已的张阿姨夫妇找到我

哭诉，我告诉他俩：有的年轻人为人
方面有很多缺失， 考虑问题总是以

“我”为中心，凡事不顾长辈的感受，

的确令人失望！ 这样的儿子和儿媳

实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子女大了，

随他们去吧， 你们夫妻俩也该享受

生活了，开开心心度晚年，何必自寻
烦恼呢！经我一番劝慰，张阿姨夫妇

似乎有所醒悟，转而破涕为笑。

人民调解员 青云

你讲我听

陪护病人顺手牵羊
离沪前被警方

操心的母亲

    本报讯（通讯员 陈勇 记者 袁玮）“我
真不该起盗窃之心，如今被拘留是我咎由自
取。”盗窃嫌疑人杨某面对审讯他的民警，悔

恨万分。
7月 13日上午，市民彭先生向徐汇分局

漕河泾派出所报警，称其在医院陪护亲属时，
随身携带的一部手机被盗。接警后，漕河泾所

立即派民警赶到现场。彭先生告诉民警，亲属

因为生病住院，前晚 11时，他结束陪护后在

住院部一楼的大厅席地而睡。13日早上醒来
后，彭先生发现放在枕边的手机不见了。与彭

先生一同报案的还有同样遭遇的石女士、夏
女士。民警根据 3位被害人提供的线索，通过

走访调查和调取视频监控，一路循线追踪，在
上海铁路南站附近将犯罪嫌疑人杨某抓获，

并当场追回被盗的 3台手机。

经审讯，杨某交
代其在医院陪护生病

的家人时，发现病人
的陪护亲属往往在

深夜和凌晨睡熟过
去时将手机放在床

边，这让他动了盗窃
之心。由于 14 日家

人即将出院，他便在

13 日凌晨乘陪护病
人的家属熟睡之际，

先后盗窃 3 部手机。
目前，杨某因涉嫌盗

窃罪已被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之中。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手机运用渗透

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一些单位给员工配备了
工作手机作为内部福利，但是，员工使用工作

手机产生的通话内容，单位是否可以收集、利
用呢？

近日，金山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合同纠
纷案，公司认为离职员工存在“飞单”行为，要

求赔偿经济损失，提交的证据却是员工工作

手机中导出的通话录音文件……
小李就职于一家网络公司。公司员工手

册规定，员工“飞单”“干私活”的，按成交价的
40%追究赔偿责任。2019年底，小李向公司提

出离职，并将工作手机交还公司。
谁知，过了不久，公司就以存在“飞单”为

由，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了仲裁，要求小李赔
偿因“飞单”造成的公司损失十四万余元。

所谓“飞单”，就是销售业务员拿到订单
后，不将订单交给自己的公司做，却将订单放

在别的公司做。为了证明小李存在“飞单”的
行为，公司拿出的证据就是小李工作手机中

导出的通话录音。在这些通话录音中，有小李
和其他公司洽谈销售业务的内容，并亲口承

认自己要“飞单”。劳动仲裁部门根据该通话

录音，认定小李存在“飞单”行为，裁定小李赔
偿公司十四万余元。小李对该裁决不服，向法

院提起诉讼。
小李认为，公司截取的录音内容没有涉

及具体项目、实际发生时间、金额、人物，只是
日常生活中与朋友的正常通话聊天，并没有

给公司带来任何商业利益损失。公司远程监

控自己电话，且并未事先告知，严重侵犯了自
己的隐私权，因此该录音证据不能作为认定

案件事实的依据。公司则辩称，有证据证明小
李确实存在“飞单”行为，公司按照劳动合同

约定的比例要求小李补偿经济损失，合法有
据。且公司没有侵犯小李隐私权，该手机是公

司发放给员工用于工作的，公司有权取得通
话信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劳动者应当遵守劳
动纪律和职业道德，“飞单”明显是严重违反

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对此绝不姑息。
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

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窃听他人私密
活动、处理他人私密信息等行为。公司对劳动

者履行工作职责进行管理监督，无可厚非，但

应当在合法合理的限度内行使权利。
本案中，公司的确享有工作手机的所有

权，但是其并未证明已告知小李会对运用该
手机的通话予以录音并恢复数据，或已就恢

复其通话信息取得小李的明确同意，故该证
据的合法性法院不予认可。且在没有其他证

据予以印证的前提下，公司无法证明小李存

在“飞单”行为并给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小李的

诉讼请求，其无需向公司支付损失赔偿金十
四万余元。

该案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
通讯员 胡琼 本报记者 屠瑜

【法官说法】

■ 工作手机的通话内容亦属于个人隐
私，用人单位不得侵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
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隐私权。

本案中， 公司的确拥有工作手机的所有

权，但是，劳动者利用该工作手机，在工作、生
活、 人际交往中形成的通话， 亦属于个人隐

私，享有未经本人许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

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权利。

■ 用人单位应在合法合理限度内行使
对劳动者的监督管理权。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后，用

人单位的确有权对员工实施组织、 领导、监
督、管理，劳动者也理应服从，但这并非毫无

条件、毫无原则，而是必须以合法为前提。劳
动合同不是“卖身契”，用人单位不能据此剥

夺法律赋予劳动者的人身权利和人格权利，

劳动者依旧享有作为公民享有的一切基本

权利。 用人单位必须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
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和监督， 在行使管理权

时，应当更多地尽到审慎义务，最大限度地
保护劳动者的隐私权。 本案中，用人单位未

经劳动者同意，擅自恢复工作手机的通话数
据，该行为不具有管理上的合法性、必要性、

正当性，属于滥用管理监督权的行为，应予以
禁止。

收集工作手机通话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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